
 

 1 

望谟县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覃恩辉 刘立 杨琴 赵毅 吴管溪 汪益会
1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 

【摘 要】：本文以望谟县自建国至今六个历史时期的森林环境治理、水土流失治理、野生动植物保护以及生态

扶贫产业发展等方面入手研究其环境治理变迁状况。从中分析得出其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生态环境治理机制不完

善、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以及企业和群众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参与度低等问题，从而得出启示。 

【关键词】：望谟县 环境治理 生态变迁 

【中图分类号】X321【文献标识码】A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已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

对望谟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环境变迁及环境治理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其在人为因素影响下的变迁过程及原因，并提出环境保护

的新措施，新理念。 

1 望谟县生态环境基本概述 

望谟县位于贵州省南部，黔西南州东部。总面积 3018.44 平方公里，是盘江八县中面积最大的县，其境内沟壑纵横，山谷

河溪相互交错，属典型的高原山地。 

望谟县热量丰富、光照充足、雨热同季。其境内河流属珠江水系，河流水量靠雨水补给，因此，流水量四季变化幅度大，

河水暴涨暴落现象严重。受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影响，空气水汽含量多，降水充沛，年降水量达 1236.8毫米。拥有丰富的森

林资源，2018年全县的森林覆盖率达 68.28%，素有“贵州天然温室”之称。 

2 新中国成立以来望谟生态环境治理变迁 

新中国建立 70年以来，望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蓬勃前行，但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环境治理

迫在眉睫。根据新中国成立后主要的历史时段，可将望谟县的生态环境治理分为六个时期：一是过渡时期；二是社会主义建设

十年探索时期；三是十年文革时期；四是改革开放“探路”时期；五是改革开放“建制”时期；六是改革开放“攻坚”时期。 

2.1过渡时期(1949年—1956年) 

望谟县历来具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据《望谟县志》记载，在解放初期，其森林覆盖率约为 50%。自然环境优美，山青水绿。

新政府建立后，便成立了专门的机构管理境内森林资源，社会基层的林业互助合作也逐步建立起来。此外，国家制定相关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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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使得望谟县林业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稳定发展。 

生态环境状况好还体现在水土流失方面。望谟县位于高原山地地区，又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在气候和地形的双重影响下水

土流失严重。据《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水利水电志》数据记载，望谟县境内的二泥、复兴镇、蔗便以北地区，常年平

均水土侵蚀为 100—200吨/平方公里，而岜便以北地区，平均水土流失多达 500—1000吨/平方公里，水土流失严重。此外，望

谟还有数量众多的野生动物，据记载，新中国成立初期望谟曾发生过兽灾。虽兽类成群出没，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但从侧面反映出望谟县的生态环境良好。 

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相继完成之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投身到生产建设当中，同时加大了对森林、水土等自然资源的

开发利用。 

2.2社会主义建设十年探索时期(1956年—1966年) 

社会主义建设十年探索时期由于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毁林开荒，使得望谟县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这次林木大破坏，

呈现出时间长、范围广、规模大的特点。森林资源受损使得生态环境恶化，各种环境问题显现，生物种类也逐年减少。20 世纪

60年代初，望谟县境内的野生动物逐渐销声匿迹。 

1961年，党中央颁行《关于确定山林权和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造林积

极性。1966 年初，望谟县委号召过革命化的春节，动员全体职工上山植树造林，同年正月初二，多个公社和生产队积极响应造

林活动，造林 2000余亩。这些造林活动使望谟县的生态环境都得到较好的改善，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林业建设工作停滞

不前。 

2.3十年“文革”时期(1966年—1976年) 

十年“文革”时期，全国陷入一片混乱。“文革”初年，望谟县林业机构的领导权就被“夺权”，大批林业工作者被下放，

林业建设戛然而止。此外，“文革”十年期间望谟县人口以每年 3%增加。在生产生活困难时期人口又不断增长，人们必然会加

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生态环境因此遭到破坏。 

“文革”时期社会动荡，但仍有部分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在进行。如境内重点建设的防洪排涝工程——乐旺海子排洪工程。

1966年，望谟乐旺海子排洪工程开始动工，历经 6年于 1972年建成。此后乐旺洪涝灾害得到缓解，水稻种植达到十年八收。“文

革”结束后，望谟县的生产建设和环境治理步入新阶段。 

2.4改革开放“探路”时期(1978年—1992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崭新的时期。197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第一部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逐渐受到党和人民的

重视。 

由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面积毁林开荒、乱砍滥伐，使得望谟县的森林资源锐减。1982 年全县森林覆盖率仅

为 19.77%。对此，望谟县于 1982年完成“林业三定”工作，将林地资源分予农户经营，同时实行承包责任制造林，调动了人民

管山护林的积极性，使得造林面积逐年增加。改革开放探路时期，为治理水土流失，望谟政府采取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小流

域治理和造林育林补贴等方式综合治理。1983 年望谟县实施石屯河小流域治理，开展造林、坡土改梯田、修建防洪堤等工作，

并取得一定的成效。1987年，省水利水电局批准望谟实施纳过水库小区域治理点，至 1998年，完成退耕还林近 30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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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保护动植物的生存繁衍，维护生态系统多样性，1984 年望谟林业局设立“野生动物保护站”，专司野生动植物保

护之职。管理部门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资源保护、建立自然保护区等措施，有效保护生物物种的栖息地，使得珍贵物种

得到恢复和发展。 

改革开放后，社会逐步走回正轨。望谟政府开展众多环境治理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与此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化进

程加快，各企业相继建立，新的环境问题开始浮现。 

2.5改革开放“建制”时期(1992年—2012年) 

1992年--201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望谟县根据自身条件，将造林绿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

业。在绿化造林过程中大量种植油茶、油桐、板栗等经济林木，经济林木成为望谟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柱。1996 年，国家重大生

态工程珠防工程获批实施，望谟为首批启动县。政府通过植树造林、封山育林、飞播造林、低产林改造等方式建设珠防工程，

使望谟森林资源快速增长。至 2010年，望谟县森林覆盖率已达 53.2%。。 

另外，为加强水环境治理。1998年，望谟县政府采取行政治理手段，针对环境卫生问题规定“八不准”“两禁止”。同年，

对县医院的污水排放系统进行处理，将污水经过封闭沉淀、消毒、净化之后再排放。 

改革开放“建制”时期望谟县虽通过实施强制性的政策和经济手段来治理环境问题，使人们逐渐形成保护环境的观念。但

在以经济发展为主的时期，治理效果未达到预期目标。 

2.6改革开放“攻坚”时期(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治理逐渐受到党和人民的重视。望谟县在森林资源、水资源、大气环境以及动植物保护方面取

得重大成效，并积极探索多种生态扶贫方式，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和扶贫开发协调发展。 

主要生态扶贫项目有澳洲坚果项目；油茶种植项目；板栗种植项目以及正在兴起的生态旅游等。其中生态板栗产业得到良

好发展，近年来，望谟大力发展板栗产业。2016 年，望谟县成立板栗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引进相关企业，采取“公司+

合作社+贫困户”扶贫模式，带动了 6000 户以上的农户板栗种植。如今，“哆吉栗”板栗已成为望谟县的一张名片。近几年，

该县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多地实施移民搬迁政策，人们逐渐摆脱穷根之地，走向了致富之路。 

2012年起，望谟县封山育林、珠防工程、植被恢复油茶项目等治林措施持续施行。至 2016年，望谟县的有林用地面积 239

万公顷，森林蓄积 87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已达到 68%。同时全县林业总产值达到 2.5亿元，真正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产

业协调发展。 

近些年来，由于环境保护措施加强，环境逐渐变好，各种动物开始回到这片地域生存繁衍。由于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等政

策的实施，望谟河的上游纳坝水库生态环境有所恢复。附近的村民务农会时常遇到野兔、野鸡、猴子等，还出现成群的野猪，

都说明望谟的生态环境整体好转。 

综上所述，望谟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三个历史时期主要是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伴随着一定的环保措施共同

实行。自改革开放后，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环境逐渐恶化，经政府进行多方努力，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后，环境治理成绩突出，但环境治理过程中还存在着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3 望谟县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4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望谟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但仍存在很多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以经济效益

为导向的思想未从根本上改变，导致新的环境问题显现。 

3.1生态环境治理机制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已经出台许多法律法规，但在多年实践中其局限性逐渐显露。 

目前，望谟县针对排污企业实行排污收费制度。但收缴排污费、生态补偿费采取协商收费，强制性不高。此外，排污制度

中关于超标排放收缴补偿费的规定并不适用于如今生态文明社会建设，部分企业因发展较好无视污染排放量，环境治理效果不

佳。 

其次，环境治理实施细则欠缺。国家层面的法律是一个大框架，具体实施到各地区需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

条例。望谟县在具体的环境治理实施细则较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不完善。 

3.2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 

受观念限制，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导致望谟在经济发展和治理环境过程中陷入困境。 

首先，以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还不够成熟，环境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思想未从根本上转变，如环境影响评

价制度上，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局限于单一建设项目，缺少宏观上的考虑，且大部分项目都是在立项后才开始做环境评价，使

环境评价变成一种形式。 

其次，政府各部门间生态职能分散。环境治理往往被视为环保部门的工作，而其他的机构(如国土、发改、水利、建设等部

门)很少参与到环境治理。各部门各自为政，阻碍了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3.3企业和群众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参与度低 

首先，造成环境污染的主体是企业，环境治理的主体也是企业。但部分企业只看重利润，缺乏环境保护责任心，乱排乱放、

超标排放情况时常发生。受到环境监管部门督促整改或处罚后才会进行环境治理，积极性与主动性欠缺。 

其次，民众在环境治理过程的参与度、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大部分群众对环境治理都处在观望状态，很少参与到环境治

理之中。甚至部分人会为自身利益而破坏环境。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个人协同合作才能推进

环境治理工作。 

总之，望谟县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取得了成绩，也存在问题。在今后工作中，只有对存在的不足做出改变，吸取经验教训，

才能促进环境治理工作有效进行。 

4 望谟县生态环境治理的启示 

从望谟县七十余年环境治理变迁的过程中，可以得出以下几个重要启示。 

4.1坚持环境价值优先原则，发展绿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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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些年实践来看，只要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两者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绿色产业、循环经济

的兴起。环境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也只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解决。 

坚持环境价值优先原则，不仅仅功在当代，也是利在千秋的大计。在今后面对经济发展问题时，只有把环境价值、生态保

护放在首位，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积极发展绿色产业、生态产业。促进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促使环

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 

4.2完善环境治理机制 

环境治理工作顺利进行，完善环境法制是关键。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大量环保法律法规。但在强调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氛

围中，许多法规却难以落实，部分环保法律得不到全面执行。同时，国家层面的法律框架大，各地区需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关

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因此，各地区需强化相关环保法规细则，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角度出发，完善环保法规。 

4.3加强环境保护教育，提高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环境治理的重要环节就是环境保护教育。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使公民环保意识得到提高，增强公民在环境治理过程中

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 

具体措施：首先是在社会上多方宣传环境污染的危害及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营造尊重自然、尊重生命、为环境保护工作出

谋划策、贡献自己微薄之力的社会氛围。其次是加大在环境教育事业方面的投入，在各类各级学校教育中增加环保教育课程。

再次是强化企业的环保责任、环保理念，使企业积极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之中。 

只有环境教育工作做好了，民众醒悟了，环保意识具备了，环境治理工作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 结语 

望谟县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生态环境存在明显的变迁。本文通过对望谟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六个历史时期的环境治理情况

进行分析发现：自过渡时期到十年文革时期，政府逐渐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的同时也对环境进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工业化进程推进和经济发展，新的环境问题接踵而来。对此，政府采取多种环境治理手段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十八大以来，

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新的高度，生态环境治理成绩显著，绿色产业、生态产业正在兴起，民众的环保意识正逐步形成。 

但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生态环境治理机制不完善、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企业和群众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参与度低等问题，

因此，环境治理要不断的地吸取教训，完善机制。在面对发展问题时，首先应遵循环境优先原则，积极引导绿色经济发展；其

次要完善环境法律制度，建立环境治理运行机制；同时加强环境保护教育、宣传环境污染的危害，营造爱护环境、尊重生命、

环保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才能够促进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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